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稽查作業原則草案
總說明
為推動溫室氣體認證與查驗機構管理相關工作，本署已發布「溫室氣體檢驗測定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為落實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本署得派員赴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進行稽查工作，以確保溫室氣體認證作業及排放量與減量數據查核作業之品質，特訂定「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稽查作業原則草案」（以下簡稱本原則），以促前述稽查工作之程序、項目、執行方式及稽查結果判定原則等事項更為明確。
一、本原則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稽查對象及優先稽查情事。（第二點）
三、稽查前應準備事項及技術小組委員任務。(第三點)
四、稽查作業執行方式。(第四點)

五、稽查項目及稽查結果判定原則。(第五點及第六點)

六、稽查限期補正及處分。(第七點及第八點)

七、稽查會議相關規定。（第九點）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稽查作業原則草案
	規定
	說明

	一、為提升溫室氣體認證及查核作業品質，並加強落實「溫室氣體檢驗測定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稽查作業之一致性程序，特訂定本原則。
	本原則訂定目的。

	二、本原則之稽查對象，指中央主管機關依本辦法認可之溫室氣體認證機構（以下簡稱認證機構）及核發許可證之溫室氣體查驗機構（以下簡稱查驗機構）。

  前項稽查對象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應優先稽查：

（一）接獲陳情案件。

（二）未依前次稽查結果改善。
（三）有營運狀態改變、人員離職等致不符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機構資格條件之狀況。
（四）查驗機構之查核業務案件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或認證機構抽樣見證評鑑者。
	一、稽查對象及優先稽查情事。
二、營運狀態改變包括下列情形：

（一）認證機構：國際認證論壇會員資格暫停或終止、簽訂之國際溫室氣體多邊相互承認協議失效、全職人員離職等情事。

（二）查驗機構：認證資格暫停或終止、全職主導查驗員離職、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查核作業計畫書執行作業或其他可能導致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查驗機構資格條件等情事。

	三、中央主管機關執行稽查工作前，應齊備事項如下：

（一）稽查人員名單與其識別證件。
（二）本法或管理辦法相關法令。
（三）稽查案件資料及紀錄表。
（四）其他必要之儀器或設備。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派本辦法第三十條規定聘任之技術小組委員擔任前項第一款稽查人員。
第二項技術小組委員之聘任，由中央主管機關簽核同意後為之。
稽查人員對於稽查過程及相關資料內容，除作為稽查意見之支持證據外，應予保密，且不得與稽查對象發生不當財務關係。
	明定稽查前應準備工作。

	四、中央主管機關執行稽查作業時，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書面稽查：依陳情人提供、自行取得或由認證機構或查驗機構提供之文件資料執行，並得於事前函請稽查對象依附表一所列項目提供資料。
（二）現場稽查：派員進入認證機構、查驗機構或業務案件查核現場，以稽查文件資料、觀察認證或查核情形，或與業務執行人員面談等方式執行。
前項中央主管機關發現資料不完備時，應請認證機構或查驗機構補充說明，其方式得以書面函復、或現場說明及簽署確認等方式進行；補充說明總日數以三十日為限。
	一、稽查作業執行方式。

二、明定事前函請受稽查對象提供資料之情形。

	五、中央主管機關執行稽查作業，應確認項目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資格條件、業務執行應遵循事項或其他符合本法及管理辦法規範事項。

（二）文件紀錄完整性、與現場資訊之一致性及內容之合理性。

（三）人力配置及人員能力，顯示足以支持業務運作及品質。
（四）其他應確認事宜。
	一、稽查項目。

二、第二項第三款人力配置及人員能力，得視人員資歷與專長項目審查、訓練、考核內容、現場面談或觀察，評估人員對中央主管機關法規規範、查核項目相關製程或排放特性之瞭解程度、其溝通應對能力、理解力、作業計畫安排及執行能力等表現。

	六、中央主管機關執行稽查作業，以附表二所列事項，判定稽查結果。
	一、稽查結果判定原則。

二、稽查結果認定項目，其訂定依據如下：爰依中央主管機關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訂定之。

	七、前點稽查結果為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認可相關查核業務執行效力。

前項不予認可相關查核業務執行效力時，中央主管機關應函知認證機構、執行相關查核業務之查驗機構及受查核者。
	明定執行查核業務未遵行規定之處理及限期補正規定。

	八、第六點稽查結果為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條規定辦理。
	稽查處分規定。

	九、中央主管機關執行本原則相關作業時，得視業務實際情形，不定期召開稽查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出席。
	稽查會議相關規定。




附表一、稽查對象應提報或置備之文件清單

	稽查對象
	應提報或置備之文件清單


	認證機構
	一、最新版認證服務計畫書與品質程序文件，及其文件清單。
二、抽查案件紀錄：評鑑歷程、認證評審員遴選、訓練及考核、與抽查案件相關之申訴或抱怨處理等紀錄。
三、認證評審員資料：基本資料、訓練、資歴與查核項目專長審查、考核及指派執行業務等紀錄。
四、其他中央主管機關稽查所需之補充文件。

	查驗機構
	一、最新版查核作業管理程序與品質手冊，及其文件清單。
二、抽查案件資料：排放量清冊、盤查報告書、先期專案報告書或抵換專案計畫書、抵換專案監測報告、查核總結報告及查核歷程紀錄（包含風險評估、查核計畫、取樣計畫、各階段查核報告與發現、內部技術審查報告、查核意見、查核聲明書及查檢表等資料）。

三、查核人員資料：基本資料、訓練、資歴與查核項目專長審查、考核及指派執行業務等紀錄。
四、其他中央主管機關稽查所需之補充文件。


附表二、稽查結果認定項目

	類別
	項次
	稽查結果
	認定項目

	一、資格條件
	1
	查驗機構未於各查核類別下，設置二名以上查核人員或其中一名非全職主導查驗員，且未於事實發生前主動函知中央主管機關補救措施及經其同意。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

	
	2
	溫室氣體認證作業程序文件有異動時，認證機構未於事前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及其同意後施行。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二、業務執行
	1
	查驗機構未依查核作業計畫書執行查核業務，包含執行查核業務之作業程序、執行方法、查核結果審查與決定或查核人員與技術專家資格審查、考核與指派作業、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查核作業計畫書及其附件所列之內容不符合。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2
	查驗機構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格式，以網路方式傳輸至指定平台，辦理下列事項，且無證據顯示其肇因於網路傳輸問題或受查核者拒絕配合：

(1) 執行現場查核作業七日前，上傳預定行程及查核人員資料。

(2) 完成內部技術審查十五日內，上傳實際行程、查核人員、查核結果、查核總結報告。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規定

	
	3
	查驗機構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格式，以網路方式傳輸至指定平台，確認受查核者上傳相關資料之正確性，且無證據顯示其肇因於受查核者拒絕配合。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規定

	
	4
	查驗機構指派設置人員清冊中，不具主導查驗員資歷者擔任主導查驗員、指派不具專案型資格者執行專案型查核作業、提供中央主管機關虛偽不實之證明文件，或設置人員清冊登記內容事實不一致。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

	
	5
	查驗機構未於完成查核作業後，將查核總結報告，送另一名非參與該案且於設置人員清冊中之主導查驗員進行內部技術審查，包含查核案件已結案，但未完成查核總結報告之內部技術審查作業、執行內部技術審查者為執行該案者或執行內部技術審查者非為設置人員清冊中之查核人員或不具備主導查驗員資歷。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

	
	6
	查驗機構指派執行查核作業之主導查驗員或執行該案內部技術審查者未簽署於查核總結報告，包含無手寫簽署或不符合電子簽章法規規定之簽署、無法辨識簽署者為設置人員清冊之查核人員。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

	
	7
	查驗機構未遵循中央主管機關溫室氣體相關法規、指定平台公告文件及溫室氣體查驗指引規範。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

	
	8
	認證機構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認證作業計畫書（含附件）內容執行認證作業。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9
	認證機構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格式，以網路方式傳輸至指定平台，辦理下列事項，且無證據顯示其肇因於網路傳輸問題、查驗機構或受查核者拒絕配合：

(1) 執行總部評鑑及見證評鑑作業七日前，上傳預定行程及執行人員資料。

(2) 完成認證或追查作業十五日內，上傳實際行程、執行人員、認證結果。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10
	認證作業相關文件，認證機構未保存十年以備查，且無證據顯示文件遺失或無法辨識文件內容肇因於不可抗力因素。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三、行政配合
	1
	查驗機構未依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指派並確認人員完成在職訓練。
	不符合本辦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2
	中央主管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認證機構、查驗機構、查核現場並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時，認證機構或查驗機構有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執行前述稽查工作之情事。
	不符合本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

	
	3
	認證機構未於核定查驗機構之認證資格終止、暫時終止或換證之事實發生七日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格式，以網路方式傳輸至指定平台，且無證據顯示其肇因於網路傳輸問題。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4
	認證機構接獲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認證範圍相關申訴案件或執行相關不定期追查前，未函知中央主管機關。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5
	認證機構執行溫室氣體認證評審員或查驗機構之訓練宣導活動，未於事實發生前函知中央主管機關。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6
	認證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未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1) 負責人或地址異動。

(2) 完成國際溫室氣體多邊相互承認協議之簽訂。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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